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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民用船舶搭靠外国籍船舶管理办法》已于 2023年 1月 27日经省人

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省长 许昆林

2023年1月31日

江苏省民用船舶搭靠外国籍船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规范本省行政区域内

搭靠外国籍船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民用船舶搭靠外国籍船舶的管理，适用本办

法。

本办法所称外国籍船舶，是指依法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航行、停泊的外国籍

货船、客船、旅游船、考察船、勘探船和捕捞船等民用船舶。

第三条 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实施搭靠外国籍船舶行政许可，对搭

靠外国籍船舶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口岸管理部门负责协调搭靠外国籍船舶管理的相

关工作。海关、海事、公安、交通运输、外事等部门和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

搭靠外国籍船舶管理的相关工作。

从事港口设计、建设、管理、维护、经营等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

搭靠外国籍船舶管理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1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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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口岸电子技术监控设施设备建

设，提升对外国籍船舶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第五条 民用船舶需要搭靠外国籍船舶作业的，由搭靠船舶的负责人或

者交通运输工具出境入境业务代理单位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申请办理搭靠

许可。

船舶搭靠外国籍船舶免于办理搭靠许可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网上服务平台，优化

申请、审核、签发等流程，便利搭靠许可办理。

第六条 准予搭靠外国籍船舶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

搭靠外国籍船舶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依法

给予补偿。

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搭靠外国籍船舶许可，出入境边防检查机

关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七条 经许可实施搭靠的船舶及其员工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搭靠外国籍船舶许可的内容实施搭靠；

（二）因业务需要上下外国籍船舶的，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申请办

理有关上下外国籍船舶手续；

（三）不得利用搭靠实施走私、非法出入境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配合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管理。

第八条 取得船舶搭靠许可的，船舶负责人应当教育员工遵守法律、法规

和有关规定，协助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做好搭靠管理工作。

第九条 外国籍船舶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行驶或者停泊期间，应当落实自

管措施，规范展示外国籍船舶标识，加强巡查值守，防止被其他船舶非法搭靠。

第十条 外国籍船舶出境入境业务代理单位应当协助出入境边防检查机

关，向外国籍船舶负责人及其员工宣传搭靠外国籍船舶管理的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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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籍船舶出境入境业务代理单位发现所代理外国籍船舶被其他船舶非

法搭靠的，应当立即报告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

第十一条 从事港口管理或者经营的单位，应当督促在港外国籍船舶严

格落实自管措施，防止被其他船舶非法搭靠。

从事港口管理或者经营的单位，发现在港外国籍船舶被其他船舶非法搭

靠的，应当立即报告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

第十二条 申请搭靠外国籍船舶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外国籍船舶出境入

境业务代理单位依法纳入信用管理，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

第十三条 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根据搭靠外国籍船舶管理工作需要，可

以对搭靠船舶及其负责单位、被搭靠外国籍船舶及其代理单位、港口管理或者

经营单位等进行检查；发现搭靠管理存在问题隐患的，应当提出整改意见并督

促整改。

第十四条 民用船舶未经批准擅自搭靠外国籍船舶或者通过搭靠外国籍

船舶实施其他违反出入境管理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理；涉

嫌犯罪的，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实施搭靠的船舶负责人发现违反出入境管理行为不及时报告或者不协助

调查处理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取得搭靠许可的船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其负责人处以警

告或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其负责人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搭靠外国籍船舶许可证件

的；

（二）超越搭靠外国籍船舶许可的内容进行活动的；

（三）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

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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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外国籍船舶负责人和交通运输工具出境入境业务代理单位拒

不协助、配合边防检查人员实施检查，或者发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

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行

为，不协助、配合调查处理的，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七条 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搭靠外国籍船

舶管理职责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4月 1日起施行。1992年 3月 22日江苏省人

民政府发布的《江苏省国内船舶搭靠外轮管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25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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